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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新政府積極推動產業政策的企圖心，甚

表讚許，但切莫忘了政府是個團隊而非個人秀；未經審慎評估

的構想切勿大放厥詞，柯 P 大巨蛋的處理就是一最好殷誡！例

如：「類主權基金」或「國家隊」等倡議主張，現今產業競賽

早已是國與國的競爭，大國在資本、法規、政策與市場等，都

享有絕對優勢，我國在國際現實中，原本就處於劣勢，若硬以

國家隊為名，不僅會讓業者未蒙其利，恐先扣分。試想，若我

國最具競爭力的台積電、日月光及聯發科等公司，被貼上「國

家隊」標籤時，屆時到對岸客戶處爭取訂單，到底是正數還是

負數？是否政府在推動產業政策時，應儘量淡化政治色彩，而

以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實質效益為重。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

可以做許多民間做不到的事，但相同的；也有許多事務若交由

民間去做，可能會發展得更快更好！以近來熱門話題的金融科

技（Fintech）為例，民間企業雖迫切想投入發展，但政府在政

策與監管的進展卻有如牛步，致使民間的創新創業也難以發展

。爰此；本席建議：為有效管理及創新，與面對行政沉苛與管

理積弊的問題，政府若能引進民間優秀團隊與力量等作法，或

許能有所助益。美國國防部 DARPA（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運

用民間力量的方式，殊值參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新政府以「產業立國」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值得肯定，希望透過打造產業創新生態體系

，俾讓台灣經濟脫困，畢竟民眾對於如何讓經濟景氣走出寒流、讓產業發展成功轉型、讓

實質薪資成長、讓貧富差距縮小等問題，無不引頸企盼。若從新政府所主導的「特定產業

」發展方向來看，雖頗有創意，而且部分項目是台灣產業的競爭優勢，但如果更進一步分

析這些項目發展內容，其不是與之前政府所推動的產業創新之方向相同，則為過度高估發

展潛力。 

二、早期在威權主義時代控制下，政府具有主導「特定產業」發展力量；不過，近年在民主潮

流制度洗禮下，政府角色已經逐漸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市場力量對產業發展之影響

日益提高。探究其原因，乃是在市場經濟體系下，任何產業未來生存發展趨勢，均是朝向

以創新、群聚為主軸，這些力量並非掌握在政府，而是蓄積於民間。舉例來說，隨著資訊

科技進步，手機十分普及，透過 APP 連結、創造，不但已顛覆以往的傳統經營模式，而且

也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這些均是過去無法想像的現象，更加難以經由政府角色可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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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 

三、面對目前錯縱複雜的困境，以及迎接未來荊棘艱辛之挑戰，尤其財政赤字偏高壓力之下，

政府所可以操作的政策工具其實不多；然而，並非表示政府可以無所作為，而是需要有所

優先順序選擇。亦即政府在推動產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上，必須致力營造公平、合理的競

爭空間，以及提供友善、親和的經營環境，俾讓民間所蓄積的創新力量能夠充分發揮。唯

有如此，台灣產業始能擺脫困境，百花齊放，締造新猷！ 

四、以美國國防部下屬的 DARPA（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為例，此機構目標是研發用於軍事上

的高新科技，其採取模式則是由國防部出題，並向民間徵求技術團隊，還定期舉辦比賽挑

選優秀團隊，DARPA 過去的出題範圍從網路、人工智慧到太空探險，近幾年則有無人駕駛

車與機器人等，透過這種「DARPA 出題、民間解題」模式，讓民間的創新科技與活力得以

成為產業發展的種子。企業追求產業與國際競爭力，向來是一步一腳印，只務實不務虛，

政府若能借鏡 DARPA 引進民間優秀團隊與力量等作法，相信會有助整體行政團隊戰力之發

揮！ 

（十三）本院黃委員秀芳，鑒於隨著社會氛圍的轉變，第一線警察同仁

執法日益艱難，我國政府是否於制度上全力支持正確合法使用

警械，以維護社會治安並捍衛同仁執法尊嚴與伸張公權力，實

為政府須嚴肅面對之議題。本席要求警政署持續就現行相關執

勤法令進行研議及強化使用警械之教育訓練，警察執法是保障

治安保護國民，應給予相應空間發揮其專業，不應過分苛責其

刑，因而限縮警察維持治安的能力，另外今年年後已開始運作

的「警察人員因公涉訟審議委員會」，為警政署首度協助訴訟

的機制，政府應全力協助其運作，維持提供警察同仁們更好的

訟訴資源，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民國 103 年桃園楊梅分局的葉姓員警於執勤時，因逮捕通緝犯而對方居倒車拒捕，在對空

鳴槍無效後，改朝腿部開槍，意外導致其失血過多身亡。法院認為，嫌犯倒車時有刻意繞

過員警，並未蓄意衝撞或攻擊，認為防衛開槍的說法不成立。一審法官認為執法過當，以

業務過失致死遭判刑 6 個月，引發警界基層反彈。 

二、新北市海山分局小隊長涂彬杰至台北市內湖區偵辦擄人案件，因為面對嫌犯撞傷 2 名同事

拖行企圖逃逸，開槍射擊拒捕的通緝犯，事後對方傷重不治，他因此被停職 4 年 1 個月，

官司訴訟費用、民事賠償金及損失的工作收入加起來近千萬。幾年前更有員警因為追騎機

車的毒犯，導致毒犯女友從後座摔車死亡，結果警察同樣被判刑，理由是未保持安全距離


